
 

基础医学院专业学位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评审细则 （2024年）

计算公示：Ss（100分）=Sp+Sc+Sx+Sa

一、加分项目

备注

编号 项目及计算公式 类别 内容 计 分 具体内容及要求

1

思想政治 

SP=（SP1+SP2）*25%(≦

25)

基础分

（SP1）
在读期间思想政治表现 60分 凡思想政治表现良好，遵纪守法，诚实守信，均评议60分。

1.适用于研二、研三; 
2.思想政治表现加分项累计加分不超过 40
分；
3.如参评人员中出现好人好事获大型媒体
公开报道或重大奖励等由当年奖学金评审
小组认定。

加分

（SP2）
思想政治表现加分项

5分
以第一作者公开发表党建文章或作为课题负责人或主研  (排名前三) 申报校级或以上层次党建课题 。
证明材料：提供发表文章杂志封面 、文章全文、课题立项书复印件。

5分
获得校/院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若同时获得校/院优秀共产党员则只计分 1次。
证明材料：获奖证书复印件。

3分

在支部或其他单位公开讲党课或参加学院 、学校组织的大型党员研学类活动 ，具体认定类型由当年奖
学金评审工作小组认定 。
证明材料：讲党课需提供讲课通知 、带有本人及听课人照片 、会议记录或新闻报道等 ，参加党员研学
活动需提供最终研学成果 ，如视频、撰写的报告等。

2分

参加学院或研究生院组织的研究生思政类活动 （不含本支部自行组织的各类活动 ，以活动通知和出具
的证明为准），参加研究生思政类活动中含有中医科普 、义诊等环节，将在基础分值上按照人员类别
加分，参加志愿服务同学再加 1分，参加科普及义诊同学再加 2分（其他志愿类服务不属于本项加分范
围内）。
证明材料：仅认可学院或研究生院提供参加研究生思政活动证明复印件 。

2
课程学习 

Sc=Sc1+Sc2(≦10)

课程成绩

（Sc1）
课程平均成绩 课程成绩=课程平均成绩*7%。

学业奖学金参评学年成绩优良且课程成绩无不及格科目 (所有课程均以第一次考试成绩计算 ，三年级
硕、博士研究生参评学业奖学金时不计该项成绩 )。
证明材料：需提供课程成绩单复印件 。

1.适用于研二。

语言类过级

（Sc2)

通过CET-6或日语N2考试/
托福(TOEFL)成绩≥85分/
雅思(IELTS)成绩≥6.0

语言过级=CET-6分数/7.1*3%；
日语N2=70*3%，N1=80*3%；
托福（TOEFL)分数/1.2*3%；
雅思分数*11*3%。

在读期间，同一类别奖学金评定中只加分一次 。
证明材料:需提供成绩单复印件。

通过CET-6或日语N2考试/
托福(TOEFL)成绩≥85分/
雅思(IELTS)成绩≥6.0

语言过级=CET-6分数/7.1*10%；
日语N2=70*3%，N1=80*10%；
托福（TOEFL)分数/1.2*10%；
雅思分数*11*10%。

在读期间，同一类别奖学金评定中只加分一次 。
证明材料:需提供成绩单复印件。

1.适用于研三。

科学研究及成果
Sx=(Sx1+Sx2+Sx3+Sx
4+Sx5)/(Sx1+Sx2+Sx
3+Sx4+Sx5)当年硕/
博申请者中最高分

*35%(≦35)

SCI
学术论文=“基础分×影响因子×作者位次系数”
基础分 (Article)：10分(一区)；8分(二区)；6分
(三区)；4分(四区)。

1.以成都中医药大学（不附加任何二级单位，西南特色中药资源国家重点实验室除外 ）、成都中医药
大学基础医学院为第一单位 ，第一作者(不含共一)公开发表 SCI 论文(按中科院分区，预警期刊除
外)，按Sx1计分；
2.以成都中医药大学（不附加任何二级单位，西南特色中药资源国家重点实验室除外 ）、成都中医药
大学基础医学院为第一单位 ，发表SCI1区且IF≥10.0期刊论文，或以前五作者身份发表  SCI 1 区或 
IF≥10.0 的期刊论文，或以前二作者身份发表  SCI 专业相关 2 区的期刊论文，按Sx1*作者位次系
数计分（作者位次按自然排名），系数为：第一位作者 1，第二位作者 0.5，第三位作者0.4，第四
位作者 0.3，第五位作者 0.2，第六位作者及以后均为 0.1）；
3.在Nature、Science、Cell正刊上发表学术论文署名或是在 NEJM、Lancet、JAMA、BMJ正刊上发表学
生论文署名由当年奖学金评审小组认定 ；
4.若发表文章为SSCI，则基础分别为：12（一区）；10（二区）；8（三区）；6分(四区)
5.通讯作者不在加分范围内 ； 
6.同一文章中既为作者又为通讯作者 ，采取就高原则，不重复加分；
7.SCI论文类型为Review时，计分在总分基础上乘以 50%；
8.发表论文不含SCI分类为Letter、Correctiong、Editorial等文章类型；
9.所有文章均需按中科院分区 ，IF计算以具有检索资质的部门出具的论文发表当年的杂志影响因子为
准；
10.发表论文已见刊（online），文章类型、影响因子、作者位次均以官方出具的检索报告为准 。
证明材料：需提供论文检索报告、论文全文。

1.适用于研二、研三。



科学研究及成果
Sx=(Sx1+Sx2+Sx3+Sx
4+Sx5)/(Sx1+Sx2+Sx
3+Sx4+Sx5)当年硕/
博申请者中最高分

*35%(≦35)

CSSCI、T1 30分/篇，综述15分/篇。
1.以成都中医药大学（不附加任何二级单位）、成都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为第一单位 ， 第一作者
发表中文期刊加分，或以第二作者（导师为第一作者）发表CSSCI文章，其余作者不进行加分；
2.若发表论文为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入选期刊目录中的领军期刊或重点期刊论文 60分/篇；
3.发表论文已见刊或网络首发 ；
证明材料：需提供论文封面、目录及论文全文。

1.适用于研二、研三。

北大核心



4

实践活动
 Sa=（Sa1+Sa2+Sa3
+Sa4+Sa5）*30%(≦
30)

各级各类比
赛及奖励

（Sa2）

国家级
一等奖：20分/项；
二等奖：15分/项；
三等奖：10分/项。 1.以第一人完成人为学校或学院争得荣誉者 ，包含运动会、省市国家素质教育、创新创业、创新教育

竞赛或说医解药科普比赛等 ，获得比赛名次的(部省级及以上团队获奖前三名分别按照获奖等级分值
的50%、30%、20%计分，其余级别团队获奖只计第一人 )；
2.同类奖励获得不同级别 ，以最高级奖励为准，若该比赛或评选获得的奖励不是以等级划分者 ，国家
级、部省级、厅局级、校级、院级分别加15分、10分、8分、6 分、3分计算，如十佳研究生、校优秀
研究生干部按照6分计分，优秀研究生、学院优秀研究生干部按照 3分计分，省级及以上优秀奖加
3分，校级及以上优秀奖加 1分，组织机构为协会类获奖得分对应各级别分值后减半计算 ，参与院级学
生实践活动类比赛按照比赛加分说明加分 ；
3.除以上获奖类别外，其余获奖加分由当年奖学金评定小组认定 。
证明材料：此类活动需提供获奖证明复印件 。

1.适用于研二、研三；
2.学术类活动累计加分不超过 10分；
3.各级各类比赛及奖励累计加分不超过 20
分；
4.社会实践及文体活动累计加分不超过 5
分，其中参加学院、学校及其他部门组织
的祝福、加油等视频活动，每次加分
0.5，累计加分不超过3分；
5.临床实践累计加分不超过 50；
6.院级特色工作累计加分不超过 5分
7.学生干部加分累计不超过 10分。

省级
一等奖：15分/项；
二等奖：10分/项；
三等奖：5分/项。

市级
一等奖：10分/项；
二等奖：5分/项；
三等奖：3分/项。

校级
一等奖：5分/项；
二等奖：3分/项；
三等奖：1分/项。

社会实践及
文体活动

（Sa3）
校内外/院级 1分/次。

除研究生思政活动外校内外组织的各级各类活动及志愿服务等 （有偿活动除外），同一个活动不累计
加分，如活动中或志愿服务表现优异被授予优秀证书或公开表扬则再加 1分。
证明材料：需提供组织方出具的活动证明或官方宣传报到等材料 。

临床实践

（Sa4）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

自愿参加基地志愿服务等 ，原则上无薪酬。2分
/次，总体上限8分

讲课要求面对规培科室全体实习生 、住培生； 导师内部讲课不作加分 。                           
证明材料：讲课记录（时间、地点、人员签到、讲课纪要）、讲 课照片、主任或教学秘书签字。

担任住培组长。5分 证明材料：住培基地管理部门出具 《担任住培组长证明》

获患者锦旗、表扬信、感谢信等
最高加5分。                                                                               
证明材料：锦旗、表扬信、感谢信等原件。

规培期间有见义勇为等事迹报道
特殊荣誉认定具有一定影响范围 ，如获得国家级、省级、市级、区级等通报表扬，国家级20分、省级
15分、市级10分、区级5分。                                                                 
证明材料：提供相关报道链接和图片 。

专业医师考试（技能）。60≤技≤70：加5分；70<
技≤80：加10分；80<技≤90：加15分；90<技≤
100：加20分；

只计评定年限考试结果 。                                                                    
证明材料：成绩单。

专业医师考试（理论）。360≤理≤420：加5分；
420<理≤480：加10分；480<理≤540：加15分；
540<理≤600：加20分；

只计评定年限考试结果 。                                                                    
证明材料：成绩单。

院级特色工

作（Sa5）
院级 1分/次。

学院备案的活动（有偿活动除外），同一个活动不累计加分 ，累计加分不超过 10 分。
证明材料：提供研究生科或学生科证明材料 ，其余证明材料不计入加分项 。

学生干部

（Sa6）
校、院班级研究生干部

学院研究生会主席、副主席、部长；研究生班级班
长、副班长；研究生党支部书记、副书记 (若研究
生党支部书记为教师，副书记按书记职务加分 ) 、
研究生班级团支部书记 、学校党代表：6分；

校研究生会干部及干事 、院研究生会干事、学院研
究生党支部委员：4分。

1.在校、院、班级担任多个职务者，采取就高原则，重复职位按50%计分，最多只计算2个职务加分；
2.学院奖学金评审工作小组考核为优秀者在基础加分上再加 2分。
证明材料：学院任职由学院统一认定 ，学校任职需出具任职部门证明 。


